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八庭

113年度都全字第2號

聲  請  人  黃素敷                                     

訴訟代理人  周岳  律師

            周易  律師

相  對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聲請人

聲請暫時停止都市計畫之適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聲請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之房屋

及其坐落土地(桃園市中平段2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房

地)，位處改制前桃園縣政府(改制前後均稱桃園市政府)於

民國68年3月17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

畫」之第二種住宅區範圍，周邊毗鄰編定為「兒八」之兒童

遊樂場用地(計畫面積0.21公頃，下稱兒八用地)。桃園市政

府進行全面性通盤檢討，先後於71年8月3日發布實施「變更

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案」、83年9

月5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95年1月9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

間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及105年9月20日發布實

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

案通盤檢討)案」。桃園市政府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

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下稱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



頒布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下

稱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桃園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經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108年8月5日第36次會議審議通過，桃園市政府於108年10

月30日以府都計字第1080271646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相

對人審議。嗣經相對人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部都委會)110

年8月3日第995次會議及110年12月21日第1004次會議審議通

過，決議因計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

之執行事宜，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桃園市政府得視實際發

展需要，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嗣

經部都委會112年11月28日第1046號會議決議：該案修正

後，逕報相對人核定)。桃園市政府爰將前揭計畫案未涉及

整體開發之變更案件，先行作為第一階段發布實施之內容，

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經相對人核定後，以111年4

月25日府都計字第1110092706號公告自111年4月26日起生效

實施；復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下稱系爭都市計

畫)，經相對人113年11月13日臺內國字第1130813116號函核

定後，以113年11月25日府都計字第1130324304號公告自113

年11月27日起生效實施。聲請人不服系爭都市計畫，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下稱本案)，並為本件暫

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部分

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88年9月10日因信賴當時系爭房地旁之兒八用地，

在未來將開發成為兒童遊樂場，供全家休憩使用，而買受系

爭房地作為住所，已與家人長住於此迄未中斷。詎料系爭都

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嚴重破壞個人與家

庭生活信賴，聲請人因此喪失近用兒八用地將設之兒童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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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下稱兒八兒童遊樂場)之可能性。原本清幽之生活環境亦

因居住人口大增而受破壞，造成生活福祉嚴重下滑，可預期

系爭房地客觀價值將受貶損，對聲請人財產權造成直接損

害，系爭房地在兒八兒童遊樂場旁，為都市計畫法保護規範

之範圍所及。聲請人住所因前方有兒八用地，每日均受充足

的陽光照射，採光十分良好，庭院植物欣欣向榮，系爭都市

計畫變更兒八用地成為第二種住宅區，將遮擋聲請人之日

照，影響生活品質，侵害聲請人日照權，縱未達侵害日照權

程度，亦侵害聲請人住所之採光及視野等重要之法律上利

益。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違反都市

計畫法第45條所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

場5項公共設施(下稱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

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

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都市計畫應

為無效。

　㈡系爭都市計畫是併同市地重劃一同發布，市地重劃亦以兒八

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之基礎辦理，系爭都市計畫既已發

布生效，即可能以第二種住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

建築房屋，則聲請人之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

益、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之利益，均有因兒八用地變

更第二種住宅區後經建築住宅而受損害，系爭都市計畫違法

所造成之危害，將陷於難以回復之狀態。另為防止公共設施

用地違法限縮損害公共利益，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

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

　㈢考量兒八用地目前仍然屬於空地狀態，若本件暫時停止適用

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部分，

僅僅使兒八用地繼續維持現有狀態而已。為避免未來可能發

生他人在兒八用地建築房屋情事而無從回復所受之損害，有

暫時停止適用之必要性，合乎比例原則。

　㈣並聲明：於本案判決確定前，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

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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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就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0.21公頃)變更為第二種

住宅區部分有爭執。惟查，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係坐落於兒

八用地外隔4公尺寬人行步道之第二種住宅區，桃園市政府

考量兒八用地、公二用地、市二用地、市四用地及部分人行

步道用地自68年劃設迄今仍多未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無助

實質提升環境品質，且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公共設施服

務性質相近，依該案檢討變更原則，評估整體開發之財務可

行性及維持周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及開放空間，採跨區公辦

市地重劃方式集中取得，並將公二用地開闢為1.95公頃之大

型公園供周邊居民使用，亦距離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僅約30

公尺，已兼顧公共利益與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難謂系爭都市計畫之適用及執行，損害或將損害聲請人

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㈡聲請人主張其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

之利益因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而

受損害。然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後，於建築基地申

請建築房屋，仍須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9條之1(有效日照)規定辦理，另該住宅區與周邊鄰地間已

有間隔距離，分別為8公尺、9公尺寬之計畫道路及4公尺寬

之人行步道，且未來臨接計畫道路如未達15公尺，仍須依規

定至少退縮3.5公尺建築，系爭都市計畫之執行不致發生重

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聲請人所指財產利益及眺望之利益，

應屬反射利益，難認繼續執行系爭都市計畫將造成聲請人法

律上利益之重大損害，更不會存有刻不容緩之危險。

　㈢倘系爭都市計畫暫時停止適用，將造成桃園市第47期桃園區

中平市地重劃區(下稱中平重劃區)2.31公頃之市地重劃開發

期程延宕，影響大眾公共利益及土地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

惡化當地都市發展，更不利公共利益之維護。

四、本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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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人民、地方自治團體

或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

法，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依本章規定，以核定都市計畫之

行政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宣告該都市計畫無效。」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於爭執

之都市計畫，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

必要時，得聲請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可知，立法者考量都市計畫之適用

或執行，可能對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之權利或

公益造成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而行政法院審理都市計

畫審查程序事件未必能即時以本案判決予以防止，權衡相關

利益之結果，可能有必要於本案判決前，暫時停止適用或執

行都市計畫，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以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乃參酌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第6項規

定，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專門適用於都市計

畫之保全程序；是依此規定聲請者，其要件有三：⑴限於爭

執之都市計畫；⑵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

險；⑶行政法院認為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因此，如聲請人

想要防免之損害係來自都市計畫實施後之各執行措施，應視

該措施之性質屬行政處分與否，分別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16

條或第298條規定尋求暫時權利保護，至於在各該聲請程序

中可以或甚至必要就所依據之都市計畫為附帶審查，則屬另

一問題。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2項規定準用同法第

295條至第297條、第298條第3項、第4項、第301條及第303

條之規定可知，此一專門適用於都市計畫之保全程序，性質

上屬同法第298條第2項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且依所準用

之第301條規定：「關於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非有特別情

事，不得命供擔保以代釋明。」可知，聲請人就其所為之請

求(即爭執之都市計畫)及原因(即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必須提出可供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

難准許。

　㈡都市計畫保全程序制度之目的，既在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得於必要時，定本案訴訟終結前之暫

時狀態，則行政法院對聲請事件的事實為概括審查，認大致

可信後，應自法律觀點，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予以審查。如審

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不合法或無理由時，則即與前揭爭執

之都市計畫，或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

有必要之要件不符；反之，如審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合法

且有理由時，即本案勝訴之可能性較高，且有保全之原因

時，為顧及有利於聲請人之本案裁判之效力及可實現性，而

暫時之規制已不可拖延時，即得作成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然

而，如果個案中，因特別原因，例如必須經過繁瑣的證據調

查，始得認定與聲請事件相關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時，則准許

或不准許聲請，所可能發生的後果之間的利益衡量，便成為

重要之考量因素，此際應比較未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勝

訴，及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敗訴之結果，而作成保全處

分對聲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保護，應明顯超越不作成保

全處分所侵害之利益及所保障之公益時，始得作成保全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經查，監察院於101年12月針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提

出「逾數十年不取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問

題，究應如何解決」問題，相對人於102年11月擬具「檢討

變更作業原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留地之檢討變更事宜。爰此，桃園市政府依據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所頒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藉以解決

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有所調本院

111年度都訴字第3號卷附「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第一章緒論

可參(該案卷一第42、43頁、本院卷第441、442頁)。因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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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

宜，為確保都市計畫確實可行，乃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

再發布實施，其中關於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係與

公園用地(公二)納入整體開發範圍併同開闢取得，尚待桃園

市政府完成市地重劃相關前置作業。嗣中平重劃區重劃計畫

書經相對人113年1月25日臺內地字第1130003971號函原則同

意後，桃園市政府再辦理系爭都市計畫，復經相對人核定在

案，亦有系爭都市計畫書可參(系爭都市計畫書第55頁、本

院卷第413頁)。

　㈣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

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定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

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規定，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

都市計畫應為無效。惟按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公園、

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

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

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衡以前揭規定

之立法目的應在於都市居民生活品質之維持有賴建築物周邊

諸多公共設施之設置，而公共設施負擔承載及供給能力有

限，其中尤以前開5項公共設施更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

環境，作有系統布置之必要，因此除有特殊情形外，容任都

市土地作高強度之使用，將可能對人民居住環境及城市景觀

帶來負面之影響。惟如都市計畫具有特殊情形之正當理由，

縱其占用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低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

即不能指為違法，因此該條規定並非絕對的強行規範。查系

爭都市計畫書說明，5項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後合計面積為45.

24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3.28％)有低於計畫面積10％之情

形。惟系爭都市計畫區其他實質可提供運動休憩使用之空間

或設施(類5項公共設施)加計後面積合計55.96公頃(占計畫

區總面積4.31％)，增加1.03％之服務水準。計畫區內非都

市發展用地包括農業區及河川區，占計畫區總面積約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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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都市發展用地面積檢討，前述類5項公共設施約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664.25公頃之8.42％，已近10％。本次檢討

考量公二用地及兒八用地多未取得且尚未開闢，無助實質開

放空間服務機能，又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其服務性質相

近，爰依本案檢討原則及檢討變更調整策略，變更兒八用地

為第二種住宅區，並以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取得及開闢大

面積之公二用地，以提升公共設施實質服務之效益。雖減少

0.21公頃未開闢之兒八用地，但可增加取得及實際開闢1.33

公頃之公二用地等情(系爭都市計畫書第64頁，本院卷第421

頁)，則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

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

規定，應為無效一節，尚需經本案訴訟中調查審理確認系爭

都市計畫有無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指之「特殊情形」。另系

爭都市計畫之擬定程序是否合法、有無違反上位法規範及上

位計畫、相對人所為利益衡量有無瑕疵之釐清，又有無參酌

計畫人口密度、自然及生活環境，作有系統、具前瞻性之合

理配置等節，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尚不足認定其聲請停止

適用部分，有獲較高勝訴可能性，仍待繁瑣的證據調查，始

得認定。

　㈤聲請人復主張系爭都市計畫發布生效後，即可能以第二種住

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建築房屋，降低系爭房地之

生活品質，其客觀價值將受貶損，損害聲請人之財產權；另

因兒八用地建築房屋，對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

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利益所造成之損害，亦將陷於難

以回復之狀態云云。然聲請人亦自承兒八用地仍為空地，可

見兒八用地目前並無建築房屋等實際利用，聲請人亦未釋明

該用地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築房屋，而建築房屋之規模

恐造成系爭房地之生活品質下降，導致其客觀價值貶損，且

該客觀價值之貶損已達重大損害之程度或會發生如何急迫之

危險；至聲請人主張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或眺望

之法律上利益亦因此受損害，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亦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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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八用地目前未建築房屋，亦未見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

築房屋，則聲請人目前於系爭房地居住生活之日照、眺望、

景觀等現狀，顯無發生變化，亦無可能即刻受影響，應無防

止重大損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至明。

　㈥至聲請意旨主張，為防止公共設施用地違法限縮造成公共利

益受損害，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

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惟系爭都市計畫適用縱有發

生因公共設施用地限縮，而致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然此亦不

致發生如不即時保護，將無從或難以執行實現其於本案所欲

保護之公共利益而有保全之必要，故亦無急迫情事。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核與行政訴

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所定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都市計畫之

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東昇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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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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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八庭
113年度都全字第2號
聲  請  人  黃素敷                                     
訴訟代理人  周岳  律師
            周易  律師
相  對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都市計畫之適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聲請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桃園市中平段2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位處改制前桃園縣政府(改制前後均稱桃園市政府)於民國68年3月17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之第二種住宅區範圍，周邊毗鄰編定為「兒八」之兒童遊樂場用地(計畫面積0.21公頃，下稱兒八用地)。桃園市政府進行全面性通盤檢討，先後於71年8月3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案」、83年9月5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95年1月9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及105年9月20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桃園市政府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下稱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頒布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下稱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桃園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經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8月5日第36次會議審議通過，桃園市政府於108年10月30日以府都計字第1080271646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相對人審議。嗣經相對人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部都委會)110年8月3日第995次會議及110年12月21日第1004次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因計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桃園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嗣經部都委會112年11月28日第1046號會議決議：該案修正後，逕報相對人核定)。桃園市政府爰將前揭計畫案未涉及整體開發之變更案件，先行作為第一階段發布實施之內容，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經相對人核定後，以111年4月25日府都計字第1110092706號公告自111年4月26日起生效實施；復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下稱系爭都市計畫)，經相對人113年11月13日臺內國字第1130813116號函核定後，以113年11月25日府都計字第1130324304號公告自113年11月27日起生效實施。聲請人不服系爭都市計畫，提起行政訴訟(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下稱本案)，並為本件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部分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88年9月10日因信賴當時系爭房地旁之兒八用地，在未來將開發成為兒童遊樂場，供全家休憩使用，而買受系爭房地作為住所，已與家人長住於此迄未中斷。詎料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嚴重破壞個人與家庭生活信賴，聲請人因此喪失近用兒八用地將設之兒童遊樂場(下稱兒八兒童遊樂場)之可能性。原本清幽之生活環境亦因居住人口大增而受破壞，造成生活福祉嚴重下滑，可預期系爭房地客觀價值將受貶損，對聲請人財產權造成直接損害，系爭房地在兒八兒童遊樂場旁，為都市計畫法保護規範之範圍所及。聲請人住所因前方有兒八用地，每日均受充足的陽光照射，採光十分良好，庭院植物欣欣向榮，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成為第二種住宅區，將遮擋聲請人之日照，影響生活品質，侵害聲請人日照權，縱未達侵害日照權程度，亦侵害聲請人住所之採光及視野等重要之法律上利益。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5項公共設施(下稱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都市計畫應為無效。
　㈡系爭都市計畫是併同市地重劃一同發布，市地重劃亦以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之基礎辦理，系爭都市計畫既已發布生效，即可能以第二種住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建築房屋，則聲請人之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之利益，均有因兒八用地變更第二種住宅區後經建築住宅而受損害，系爭都市計畫違法所造成之危害，將陷於難以回復之狀態。另為防止公共設施用地違法限縮損害公共利益，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
　㈢考量兒八用地目前仍然屬於空地狀態，若本件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部分，僅僅使兒八用地繼續維持現有狀態而已。為避免未來可能發生他人在兒八用地建築房屋情事而無從回復所受之損害，有暫時停止適用之必要性，合乎比例原則。
　㈣並聲明：於本案判決確定前，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之部分。
三、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就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0.21公頃)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部分有爭執。惟查，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係坐落於兒八用地外隔4公尺寬人行步道之第二種住宅區，桃園市政府考量兒八用地、公二用地、市二用地、市四用地及部分人行步道用地自68年劃設迄今仍多未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無助實質提升環境品質，且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公共設施服務性質相近，依該案檢討變更原則，評估整體開發之財務可行性及維持周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及開放空間，採跨區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集中取得，並將公二用地開闢為1.95公頃之大型公園供周邊居民使用，亦距離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僅約30公尺，已兼顧公共利益與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難謂系爭都市計畫之適用及執行，損害或將損害聲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㈡聲請人主張其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因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而受損害。然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後，於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房屋，仍須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9條之1(有效日照)規定辦理，另該住宅區與周邊鄰地間已有間隔距離，分別為8公尺、9公尺寬之計畫道路及4公尺寬之人行步道，且未來臨接計畫道路如未達15公尺，仍須依規定至少退縮3.5公尺建築，系爭都市計畫之執行不致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聲請人所指財產利益及眺望之利益，應屬反射利益，難認繼續執行系爭都市計畫將造成聲請人法律上利益之重大損害，更不會存有刻不容緩之危險。
　㈢倘系爭都市計畫暫時停止適用，將造成桃園市第47期桃園區中平市地重劃區(下稱中平重劃區)2.31公頃之市地重劃開發期程延宕，影響大眾公共利益及土地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惡化當地都市發展，更不利公共利益之維護。
四、本院查：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法，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依本章規定，以核定都市計畫之行政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宣告該都市計畫無效。」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於爭執之都市計畫，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可知，立法者考量都市計畫之適用或執行，可能對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之權利或公益造成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而行政法院審理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未必能即時以本案判決予以防止，權衡相關利益之結果，可能有必要於本案判決前，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都市計畫，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以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乃參酌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第6項規定，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專門適用於都市計畫之保全程序；是依此規定聲請者，其要件有三：⑴限於爭執之都市計畫；⑵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⑶行政法院認為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因此，如聲請人想要防免之損害係來自都市計畫實施後之各執行措施，應視該措施之性質屬行政處分與否，分別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或第298條規定尋求暫時權利保護，至於在各該聲請程序中可以或甚至必要就所依據之都市計畫為附帶審查，則屬另一問題。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2項規定準用同法第295條至第297條、第298條第3項、第4項、第301條及第303條之規定可知，此一專門適用於都市計畫之保全程序，性質上屬同法第298條第2項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且依所準用之第301條規定：「關於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非有特別情事，不得命供擔保以代釋明。」可知，聲請人就其所為之請求(即爭執之都市計畫)及原因(即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必須提出可供法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准許。
　㈡都市計畫保全程序制度之目的，既在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得於必要時，定本案訴訟終結前之暫時狀態，則行政法院對聲請事件的事實為概括審查，認大致可信後，應自法律觀點，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予以審查。如審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不合法或無理由時，則即與前揭爭執之都市計畫，或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之要件不符；反之，如審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合法且有理由時，即本案勝訴之可能性較高，且有保全之原因時，為顧及有利於聲請人之本案裁判之效力及可實現性，而暫時之規制已不可拖延時，即得作成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然而，如果個案中，因特別原因，例如必須經過繁瑣的證據調查，始得認定與聲請事件相關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時，則准許或不准許聲請，所可能發生的後果之間的利益衡量，便成為重要之考量因素，此際應比較未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勝訴，及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敗訴之結果，而作成保全處分對聲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保護，應明顯超越不作成保全處分所侵害之利益及所保障之公益時，始得作成保全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經查，監察院於101年12月針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提出「逾數十年不取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究應如何解決」問題，相對人於102年11月擬具「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檢討變更事宜。爰此，桃園市政府依據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所頒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藉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有所調本院111年度都訴字第3號卷附「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第一章緒論可參(該案卷一第42、43頁、本院卷第441、442頁)。因前開計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為確保都市計畫確實可行，乃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再發布實施，其中關於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係與公園用地(公二)納入整體開發範圍併同開闢取得，尚待桃園市政府完成市地重劃相關前置作業。嗣中平重劃區重劃計畫書經相對人113年1月25日臺內地字第1130003971號函原則同意後，桃園市政府再辦理系爭都市計畫，復經相對人核定在案，亦有系爭都市計畫書可參(系爭都市計畫書第55頁、本院卷第413頁)。
　㈣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定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規定，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都市計畫應為無效。惟按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衡以前揭規定之立法目的應在於都市居民生活品質之維持有賴建築物周邊諸多公共設施之設置，而公共設施負擔承載及供給能力有限，其中尤以前開5項公共設施更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布置之必要，因此除有特殊情形外，容任都市土地作高強度之使用，將可能對人民居住環境及城市景觀帶來負面之影響。惟如都市計畫具有特殊情形之正當理由，縱其占用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低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即不能指為違法，因此該條規定並非絕對的強行規範。查系爭都市計畫書說明，5項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後合計面積為45.24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3.28％)有低於計畫面積10％之情形。惟系爭都市計畫區其他實質可提供運動休憩使用之空間或設施(類5項公共設施)加計後面積合計55.96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4.31％)，增加1.03％之服務水準。計畫區內非都市發展用地包括農業區及河川區，占計畫區總面積約51.91％。以都市發展用地面積檢討，前述類5項公共設施約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664.25公頃之8.42％，已近10％。本次檢討考量公二用地及兒八用地多未取得且尚未開闢，無助實質開放空間服務機能，又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其服務性質相近，爰依本案檢討原則及檢討變更調整策略，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並以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取得及開闢大面積之公二用地，以提升公共設施實質服務之效益。雖減少0.21公頃未開闢之兒八用地，但可增加取得及實際開闢1.33公頃之公二用地等情(系爭都市計畫書第64頁，本院卷第421頁)，則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應為無效一節，尚需經本案訴訟中調查審理確認系爭都市計畫有無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指之「特殊情形」。另系爭都市計畫之擬定程序是否合法、有無違反上位法規範及上位計畫、相對人所為利益衡量有無瑕疵之釐清，又有無參酌計畫人口密度、自然及生活環境，作有系統、具前瞻性之合理配置等節，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尚不足認定其聲請停止適用部分，有獲較高勝訴可能性，仍待繁瑣的證據調查，始得認定。
　㈤聲請人復主張系爭都市計畫發布生效後，即可能以第二種住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建築房屋，降低系爭房地之生活品質，其客觀價值將受貶損，損害聲請人之財產權；另因兒八用地建築房屋，對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利益所造成之損害，亦將陷於難以回復之狀態云云。然聲請人亦自承兒八用地仍為空地，可見兒八用地目前並無建築房屋等實際利用，聲請人亦未釋明該用地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築房屋，而建築房屋之規模恐造成系爭房地之生活品質下降，導致其客觀價值貶損，且該客觀價值之貶損已達重大損害之程度或會發生如何急迫之危險；至聲請人主張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或眺望之法律上利益亦因此受損害，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亦核因兒八用地目前未建築房屋，亦未見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築房屋，則聲請人目前於系爭房地居住生活之日照、眺望、景觀等現狀，顯無發生變化，亦無可能即刻受影響，應無防止重大損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至明。
　㈥至聲請意旨主張，為防止公共設施用地違法限縮造成公共利益受損害，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惟系爭都市計畫適用縱有發生因公共設施用地限縮，而致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然此亦不致發生如不即時保護，將無從或難以執行實現其於本案所欲保護之公共利益而有保全之必要，故亦無急迫情事。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核與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所定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都市計畫之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東昇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八庭
113年度都全字第2號
聲  請  人  黃素敷                                     
訴訟代理人  周岳  律師
            周易  律師
相  對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聲請人
聲請暫時停止都市計畫之適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聲請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之房屋及其坐
    落土地(桃園市中平段2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位處
    改制前桃園縣政府(改制前後均稱桃園市政府)於民國68年3
    月17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之第二種
    住宅區範圍，周邊毗鄰編定為「兒八」之兒童遊樂場用地(
    計畫面積0.21公頃，下稱兒八用地)。桃園市政府進行全面
    性通盤檢討，先後於71年8月3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
    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案」、83年9月5日發布實
    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95年1月9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及105年9月20日發布實施「變更縱
    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案」。桃園市政府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
    取得之問題，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下稱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頒布之「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下稱檢討變更作
    業原則)辦理桃園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經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8月5日
    第36次會議審議通過，桃園市政府於108年10月30日以府都
    計字第1080271646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相對人審議。嗣
    經相對人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部都委會)110年8月3日第995
    次會議及110年12月21日第1004次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因計
    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
    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桃園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
    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嗣經部都委會112
    年11月28日第1046號會議決議：該案修正後，逕報相對人核
    定)。桃園市政府爰將前揭計畫案未涉及整體開發之變更案
    件，先行作為第一階段發布實施之內容，擬定「變更縱貫公
    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書」，經相對人核定後，以111年4月25日府都計字第1
    110092706號公告自111年4月26日起生效實施；復擬定「變
    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書」(下稱系爭都市計畫)，經相對人113年11
    月13日臺內國字第1130813116號函核定後，以113年11月25
    日府都計字第1130324304號公告自113年11月27日起生效實
    施。聲請人不服系爭都市計畫，提起行政訴訟(本院113年度
    都訴字第3號，下稱本案)，並為本件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
    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部分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88年9月10日因信賴當時系爭房地旁之兒八用地，在
    未來將開發成為兒童遊樂場，供全家休憩使用，而買受系爭
    房地作為住所，已與家人長住於此迄未中斷。詎料系爭都市
    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嚴重破壞個人與家庭
    生活信賴，聲請人因此喪失近用兒八用地將設之兒童遊樂場
    (下稱兒八兒童遊樂場)之可能性。原本清幽之生活環境亦因
    居住人口大增而受破壞，造成生活福祉嚴重下滑，可預期系
    爭房地客觀價值將受貶損，對聲請人財產權造成直接損害，
    系爭房地在兒八兒童遊樂場旁，為都市計畫法保護規範之範
    圍所及。聲請人住所因前方有兒八用地，每日均受充足的陽
    光照射，採光十分良好，庭院植物欣欣向榮，系爭都市計畫
    變更兒八用地成為第二種住宅區，將遮擋聲請人之日照，影
    響生活品質，侵害聲請人日照權，縱未達侵害日照權程度，
    亦侵害聲請人住所之採光及視野等重要之法律上利益。系爭
    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45條所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5項公
    共設施(下稱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
    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
    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都市計畫應為無效
    。
　㈡系爭都市計畫是併同市地重劃一同發布，市地重劃亦以兒八
    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之基礎辦理，系爭都市計畫既已發
    布生效，即可能以第二種住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
    建築房屋，則聲請人之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
    益、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之利益，均有因兒八用地變
    更第二種住宅區後經建築住宅而受損害，系爭都市計畫違法
    所造成之危害，將陷於難以回復之狀態。另為防止公共設施
    用地違法限縮損害公共利益，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
    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
　㈢考量兒八用地目前仍然屬於空地狀態，若本件暫時停止適用
    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部分，
    僅僅使兒八用地繼續維持現有狀態而已。為避免未來可能發
    生他人在兒八用地建築房屋情事而無從回復所受之損害，有
    暫時停止適用之必要性，合乎比例原則。
　㈣並聲明：於本案判決確定前，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
    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之部分。
三、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就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0.21公頃)變更為第二種
    住宅區部分有爭執。惟查，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係坐落於兒
    八用地外隔4公尺寬人行步道之第二種住宅區，桃園市政府
    考量兒八用地、公二用地、市二用地、市四用地及部分人行
    步道用地自68年劃設迄今仍多未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無助
    實質提升環境品質，且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公共設施服
    務性質相近，依該案檢討變更原則，評估整體開發之財務可
    行性及維持周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及開放空間，採跨區公辦
    市地重劃方式集中取得，並將公二用地開闢為1.95公頃之大
    型公園供周邊居民使用，亦距離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僅約30
    公尺，已兼顧公共利益與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難謂系爭都市計畫之適用及執行，損害或將損害聲請人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
　㈡聲請人主張其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
    之利益因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而
    受損害。然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後，於建築基地申
    請建築房屋，仍須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9條之1(有效日照)規定辦理，另該住宅區與周邊鄰地間已
    有間隔距離，分別為8公尺、9公尺寬之計畫道路及4公尺寬
    之人行步道，且未來臨接計畫道路如未達15公尺，仍須依規
    定至少退縮3.5公尺建築，系爭都市計畫之執行不致發生重
    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聲請人所指財產利益及眺望之利益，
    應屬反射利益，難認繼續執行系爭都市計畫將造成聲請人法
    律上利益之重大損害，更不會存有刻不容緩之危險。
　㈢倘系爭都市計畫暫時停止適用，將造成桃園市第47期桃園區
    中平市地重劃區(下稱中平重劃區)2.31公頃之市地重劃開發
    期程延宕，影響大眾公共利益及土地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
    惡化當地都市發展，更不利公共利益之維護。
四、本院查：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人民、地方自治團體
    或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
    法，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依本章規定，以核定都市計畫之
    行政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宣告該都市計畫無效。」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於爭執
    之都市計畫，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
    必要時，得聲請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可知，立法者考量都市計畫之適用
    或執行，可能對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之權利或
    公益造成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而行政法院審理都市計
    畫審查程序事件未必能即時以本案判決予以防止，權衡相關
    利益之結果，可能有必要於本案判決前，暫時停止適用或執
    行都市計畫，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以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乃參酌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第6項規
    定，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專門適用於都市計
    畫之保全程序；是依此規定聲請者，其要件有三：⑴限於爭
    執之都市計畫；⑵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
    ；⑶行政法院認為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因此，如聲請人想
    要防免之損害係來自都市計畫實施後之各執行措施，應視該
    措施之性質屬行政處分與否，分別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
    或第298條規定尋求暫時權利保護，至於在各該聲請程序中
    可以或甚至必要就所依據之都市計畫為附帶審查，則屬另一
    問題。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2項規定準用同法第29
    5條至第297條、第298條第3項、第4項、第301條及第303條
    之規定可知，此一專門適用於都市計畫之保全程序，性質上
    屬同法第298條第2項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且依所準用之
    第301條規定：「關於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非有特別情事
    ，不得命供擔保以代釋明。」可知，聲請人就其所為之請求
    (即爭執之都市計畫)及原因(即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
    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必須提出可供法院
    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
    准許。
　㈡都市計畫保全程序制度之目的，既在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得於必要時，定本案訴訟終結前之暫
    時狀態，則行政法院對聲請事件的事實為概括審查，認大致
    可信後，應自法律觀點，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予以審查。如審
    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不合法或無理由時，則即與前揭爭執
    之都市計畫，或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
    有必要之要件不符；反之，如審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合法
    且有理由時，即本案勝訴之可能性較高，且有保全之原因時
    ，為顧及有利於聲請人之本案裁判之效力及可實現性，而暫
    時之規制已不可拖延時，即得作成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然而
    ，如果個案中，因特別原因，例如必須經過繁瑣的證據調查
    ，始得認定與聲請事件相關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時，則准許或
    不准許聲請，所可能發生的後果之間的利益衡量，便成為重
    要之考量因素，此際應比較未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勝訴
    ，及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敗訴之結果，而作成保全處分
    對聲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保護，應明顯超越不作成保全
    處分所侵害之利益及所保障之公益時，始得作成保全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經查，監察院於101年12月針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提出
    「逾數十年不取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
    ，究應如何解決」問題，相對人於102年11月擬具「檢討變
    更作業原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檢討變更事宜。爰此，桃園市政府依據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所頒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
    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藉以解決公
    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有所調本院11
    1年度都訴字第3號卷附「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第一章緒論可
    參(該案卷一第42、43頁、本院卷第441、442頁)。因前開計
    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
    為確保都市計畫確實可行，乃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再發
    布實施，其中關於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係與公園
    用地(公二)納入整體開發範圍併同開闢取得，尚待桃園市政
    府完成市地重劃相關前置作業。嗣中平重劃區重劃計畫書經
    相對人113年1月25日臺內地字第1130003971號函原則同意後
    ，桃園市政府再辦理系爭都市計畫，復經相對人核定在案，
    亦有系爭都市計畫書可參(系爭都市計畫書第55頁、本院卷
    第413頁)。
　㈣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
    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定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
    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規定，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
    都市計畫應為無效。惟按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公園、
    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
    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
    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衡以前揭規定
    之立法目的應在於都市居民生活品質之維持有賴建築物周邊
    諸多公共設施之設置，而公共設施負擔承載及供給能力有限
    ，其中尤以前開5項公共設施更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
    境，作有系統布置之必要，因此除有特殊情形外，容任都市
    土地作高強度之使用，將可能對人民居住環境及城市景觀帶
    來負面之影響。惟如都市計畫具有特殊情形之正當理由，縱
    其占用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低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即
    不能指為違法，因此該條規定並非絕對的強行規範。查系爭
    都市計畫書說明，5項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後合計面積為45.24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3.28％)有低於計畫面積10％之情形。惟
    系爭都市計畫區其他實質可提供運動休憩使用之空間或設施
    (類5項公共設施)加計後面積合計55.96公頃(占計畫區總面
    積4.31％)，增加1.03％之服務水準。計畫區內非都市發展用
    地包括農業區及河川區，占計畫區總面積約51.91％。以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檢討，前述類5項公共設施約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664.25公頃之8.42％，已近10％。本次檢討考量公二用地
    及兒八用地多未取得且尚未開闢，無助實質開放空間服務機
    能，又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其服務性質相近，爰依本案
    檢討原則及檢討變更調整策略，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
    區，並以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取得及開闢大面積之公二用
    地，以提升公共設施實質服務之效益。雖減少0.21公頃未開
    闢之兒八用地，但可增加取得及實際開闢1.33公頃之公二用
    地等情(系爭都市計畫書第64頁，本院卷第421頁)，則聲請
    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並違反行政程
    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應為無
    效一節，尚需經本案訴訟中調查審理確認系爭都市計畫有無
    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指之「特殊情形」。另系爭都市計畫之
    擬定程序是否合法、有無違反上位法規範及上位計畫、相對
    人所為利益衡量有無瑕疵之釐清，又有無參酌計畫人口密度
    、自然及生活環境，作有系統、具前瞻性之合理配置等節，
    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尚不足認定其聲請停止適用部分，有
    獲較高勝訴可能性，仍待繁瑣的證據調查，始得認定。
　㈤聲請人復主張系爭都市計畫發布生效後，即可能以第二種住
    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建築房屋，降低系爭房地之
    生活品質，其客觀價值將受貶損，損害聲請人之財產權；另
    因兒八用地建築房屋，對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
    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利益所造成之損害，亦將陷於難
    以回復之狀態云云。然聲請人亦自承兒八用地仍為空地，可
    見兒八用地目前並無建築房屋等實際利用，聲請人亦未釋明
    該用地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築房屋，而建築房屋之規模
    恐造成系爭房地之生活品質下降，導致其客觀價值貶損，且
    該客觀價值之貶損已達重大損害之程度或會發生如何急迫之
    危險；至聲請人主張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或眺望
    之法律上利益亦因此受損害，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亦核因
    兒八用地目前未建築房屋，亦未見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
    築房屋，則聲請人目前於系爭房地居住生活之日照、眺望、
    景觀等現狀，顯無發生變化，亦無可能即刻受影響，應無防
    止重大損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至明。
　㈥至聲請意旨主張，為防止公共設施用地違法限縮造成公共利
    益受損害，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
    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惟系爭都市計畫適用縱有發
    生因公共設施用地限縮，而致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然此亦不
    致發生如不即時保護，將無從或難以執行實現其於本案所欲
    保護之公共利益而有保全之必要，故亦無急迫情事。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核與行政訴
    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所定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都市計畫之
    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東昇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八庭
113年度都全字第2號
聲  請  人  黃素敷                                     
訴訟代理人  周岳  律師
            周易  律師
相  對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都市計畫之適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聲請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桃園市中平段2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位處改制前桃園縣政府(改制前後均稱桃園市政府)於民國68年3月17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之第二種住宅區範圍，周邊毗鄰編定為「兒八」之兒童遊樂場用地(計畫面積0.21公頃，下稱兒八用地)。桃園市政府進行全面性通盤檢討，先後於71年8月3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案」、83年9月5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95年1月9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及105年9月20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桃園市政府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下稱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頒布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下稱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桃園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經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8月5日第36次會議審議通過，桃園市政府於108年10月30日以府都計字第1080271646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相對人審議。嗣經相對人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部都委會)110年8月3日第995次會議及110年12月21日第1004次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因計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桃園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嗣經部都委會112年11月28日第1046號會議決議：該案修正後，逕報相對人核定)。桃園市政府爰將前揭計畫案未涉及整體開發之變更案件，先行作為第一階段發布實施之內容，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經相對人核定後，以111年4月25日府都計字第1110092706號公告自111年4月26日起生效實施；復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下稱系爭都市計畫)，經相對人113年11月13日臺內國字第1130813116號函核定後，以113年11月25日府都計字第1130324304號公告自113年11月27日起生效實施。聲請人不服系爭都市計畫，提起行政訴訟(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下稱本案)，並為本件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部分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88年9月10日因信賴當時系爭房地旁之兒八用地，在未來將開發成為兒童遊樂場，供全家休憩使用，而買受系爭房地作為住所，已與家人長住於此迄未中斷。詎料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嚴重破壞個人與家庭生活信賴，聲請人因此喪失近用兒八用地將設之兒童遊樂場(下稱兒八兒童遊樂場)之可能性。原本清幽之生活環境亦因居住人口大增而受破壞，造成生活福祉嚴重下滑，可預期系爭房地客觀價值將受貶損，對聲請人財產權造成直接損害，系爭房地在兒八兒童遊樂場旁，為都市計畫法保護規範之範圍所及。聲請人住所因前方有兒八用地，每日均受充足的陽光照射，採光十分良好，庭院植物欣欣向榮，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成為第二種住宅區，將遮擋聲請人之日照，影響生活品質，侵害聲請人日照權，縱未達侵害日照權程度，亦侵害聲請人住所之採光及視野等重要之法律上利益。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5項公共設施(下稱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都市計畫應為無效。
　㈡系爭都市計畫是併同市地重劃一同發布，市地重劃亦以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之基礎辦理，系爭都市計畫既已發布生效，即可能以第二種住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建築房屋，則聲請人之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之利益，均有因兒八用地變更第二種住宅區後經建築住宅而受損害，系爭都市計畫違法所造成之危害，將陷於難以回復之狀態。另為防止公共設施用地違法限縮損害公共利益，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
　㈢考量兒八用地目前仍然屬於空地狀態，若本件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部分，僅僅使兒八用地繼續維持現有狀態而已。為避免未來可能發生他人在兒八用地建築房屋情事而無從回復所受之損害，有暫時停止適用之必要性，合乎比例原則。
　㈣並聲明：於本案判決確定前，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之部分。
三、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就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0.21公頃)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部分有爭執。惟查，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係坐落於兒八用地外隔4公尺寬人行步道之第二種住宅區，桃園市政府考量兒八用地、公二用地、市二用地、市四用地及部分人行步道用地自68年劃設迄今仍多未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無助實質提升環境品質，且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公共設施服務性質相近，依該案檢討變更原則，評估整體開發之財務可行性及維持周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及開放空間，採跨區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集中取得，並將公二用地開闢為1.95公頃之大型公園供周邊居民使用，亦距離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僅約30公尺，已兼顧公共利益與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難謂系爭都市計畫之適用及執行，損害或將損害聲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㈡聲請人主張其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因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而受損害。然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後，於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房屋，仍須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9條之1(有效日照)規定辦理，另該住宅區與周邊鄰地間已有間隔距離，分別為8公尺、9公尺寬之計畫道路及4公尺寬之人行步道，且未來臨接計畫道路如未達15公尺，仍須依規定至少退縮3.5公尺建築，系爭都市計畫之執行不致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聲請人所指財產利益及眺望之利益，應屬反射利益，難認繼續執行系爭都市計畫將造成聲請人法律上利益之重大損害，更不會存有刻不容緩之危險。
　㈢倘系爭都市計畫暫時停止適用，將造成桃園市第47期桃園區中平市地重劃區(下稱中平重劃區)2.31公頃之市地重劃開發期程延宕，影響大眾公共利益及土地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惡化當地都市發展，更不利公共利益之維護。
四、本院查：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法，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依本章規定，以核定都市計畫之行政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宣告該都市計畫無效。」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於爭執之都市計畫，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可知，立法者考量都市計畫之適用或執行，可能對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之權利或公益造成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而行政法院審理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未必能即時以本案判決予以防止，權衡相關利益之結果，可能有必要於本案判決前，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都市計畫，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以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乃參酌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第6項規定，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專門適用於都市計畫之保全程序；是依此規定聲請者，其要件有三：⑴限於爭執之都市計畫；⑵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⑶行政法院認為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因此，如聲請人想要防免之損害係來自都市計畫實施後之各執行措施，應視該措施之性質屬行政處分與否，分別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或第298條規定尋求暫時權利保護，至於在各該聲請程序中可以或甚至必要就所依據之都市計畫為附帶審查，則屬另一問題。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2項規定準用同法第295條至第297條、第298條第3項、第4項、第301條及第303條之規定可知，此一專門適用於都市計畫之保全程序，性質上屬同法第298條第2項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且依所準用之第301條規定：「關於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非有特別情事，不得命供擔保以代釋明。」可知，聲請人就其所為之請求(即爭執之都市計畫)及原因(即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必須提出可供法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准許。
　㈡都市計畫保全程序制度之目的，既在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得於必要時，定本案訴訟終結前之暫時狀態，則行政法院對聲請事件的事實為概括審查，認大致可信後，應自法律觀點，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予以審查。如審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不合法或無理由時，則即與前揭爭執之都市計畫，或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之要件不符；反之，如審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合法且有理由時，即本案勝訴之可能性較高，且有保全之原因時，為顧及有利於聲請人之本案裁判之效力及可實現性，而暫時之規制已不可拖延時，即得作成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然而，如果個案中，因特別原因，例如必須經過繁瑣的證據調查，始得認定與聲請事件相關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時，則准許或不准許聲請，所可能發生的後果之間的利益衡量，便成為重要之考量因素，此際應比較未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勝訴，及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敗訴之結果，而作成保全處分對聲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保護，應明顯超越不作成保全處分所侵害之利益及所保障之公益時，始得作成保全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經查，監察院於101年12月針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提出「逾數十年不取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究應如何解決」問題，相對人於102年11月擬具「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檢討變更事宜。爰此，桃園市政府依據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所頒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藉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有所調本院111年度都訴字第3號卷附「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第一章緒論可參(該案卷一第42、43頁、本院卷第441、442頁)。因前開計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為確保都市計畫確實可行，乃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再發布實施，其中關於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係與公園用地(公二)納入整體開發範圍併同開闢取得，尚待桃園市政府完成市地重劃相關前置作業。嗣中平重劃區重劃計畫書經相對人113年1月25日臺內地字第1130003971號函原則同意後，桃園市政府再辦理系爭都市計畫，復經相對人核定在案，亦有系爭都市計畫書可參(系爭都市計畫書第55頁、本院卷第413頁)。
　㈣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定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規定，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都市計畫應為無效。惟按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衡以前揭規定之立法目的應在於都市居民生活品質之維持有賴建築物周邊諸多公共設施之設置，而公共設施負擔承載及供給能力有限，其中尤以前開5項公共設施更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布置之必要，因此除有特殊情形外，容任都市土地作高強度之使用，將可能對人民居住環境及城市景觀帶來負面之影響。惟如都市計畫具有特殊情形之正當理由，縱其占用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低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即不能指為違法，因此該條規定並非絕對的強行規範。查系爭都市計畫書說明，5項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後合計面積為45.24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3.28％)有低於計畫面積10％之情形。惟系爭都市計畫區其他實質可提供運動休憩使用之空間或設施(類5項公共設施)加計後面積合計55.96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4.31％)，增加1.03％之服務水準。計畫區內非都市發展用地包括農業區及河川區，占計畫區總面積約51.91％。以都市發展用地面積檢討，前述類5項公共設施約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664.25公頃之8.42％，已近10％。本次檢討考量公二用地及兒八用地多未取得且尚未開闢，無助實質開放空間服務機能，又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其服務性質相近，爰依本案檢討原則及檢討變更調整策略，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並以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取得及開闢大面積之公二用地，以提升公共設施實質服務之效益。雖減少0.21公頃未開闢之兒八用地，但可增加取得及實際開闢1.33公頃之公二用地等情(系爭都市計畫書第64頁，本院卷第421頁)，則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應為無效一節，尚需經本案訴訟中調查審理確認系爭都市計畫有無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指之「特殊情形」。另系爭都市計畫之擬定程序是否合法、有無違反上位法規範及上位計畫、相對人所為利益衡量有無瑕疵之釐清，又有無參酌計畫人口密度、自然及生活環境，作有系統、具前瞻性之合理配置等節，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尚不足認定其聲請停止適用部分，有獲較高勝訴可能性，仍待繁瑣的證據調查，始得認定。
　㈤聲請人復主張系爭都市計畫發布生效後，即可能以第二種住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建築房屋，降低系爭房地之生活品質，其客觀價值將受貶損，損害聲請人之財產權；另因兒八用地建築房屋，對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利益所造成之損害，亦將陷於難以回復之狀態云云。然聲請人亦自承兒八用地仍為空地，可見兒八用地目前並無建築房屋等實際利用，聲請人亦未釋明該用地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築房屋，而建築房屋之規模恐造成系爭房地之生活品質下降，導致其客觀價值貶損，且該客觀價值之貶損已達重大損害之程度或會發生如何急迫之危險；至聲請人主張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或眺望之法律上利益亦因此受損害，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亦核因兒八用地目前未建築房屋，亦未見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築房屋，則聲請人目前於系爭房地居住生活之日照、眺望、景觀等現狀，顯無發生變化，亦無可能即刻受影響，應無防止重大損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至明。
　㈥至聲請意旨主張，為防止公共設施用地違法限縮造成公共利益受損害，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惟系爭都市計畫適用縱有發生因公共設施用地限縮，而致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然此亦不致發生如不即時保護，將無從或難以執行實現其於本案所欲保護之公共利益而有保全之必要，故亦無急迫情事。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核與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所定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都市計畫之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東昇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八庭
113年度都全字第2號
聲  請  人  黃素敷                                     
訴訟代理人  周岳  律師
            周易  律師
相  對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都市計畫之適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聲請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桃園市中平段2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位處改制前桃園縣政府(改制前後均稱桃園市政府)於民國68年3月17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之第二種住宅區範圍，周邊毗鄰編定為「兒八」之兒童遊樂場用地(計畫面積0.21公頃，下稱兒八用地)。桃園市政府進行全面性通盤檢討，先後於71年8月3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案」、83年9月5日發布實施「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95年1月9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及105年9月20日發布實施「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桃園市政府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下稱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頒布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下稱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桃園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經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8月5日第36次會議審議通過，桃園市政府於108年10月30日以府都計字第1080271646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相對人審議。嗣經相對人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部都委會)110年8月3日第995次會議及110年12月21日第1004次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因計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桃園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嗣經部都委會112年11月28日第1046號會議決議：該案修正後，逕報相對人核定)。桃園市政府爰將前揭計畫案未涉及整體開發之變更案件，先行作為第一階段發布實施之內容，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經相對人核定後，以111年4月25日府都計字第1110092706號公告自111年4月26日起生效實施；復擬定「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下稱系爭都市計畫)，經相對人113年11月13日臺內國字第1130813116號函核定後，以113年11月25日府都計字第1130324304號公告自113年11月27日起生效實施。聲請人不服系爭都市計畫，提起行政訴訟(本院113年度都訴字第3號，下稱本案)，並為本件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部分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88年9月10日因信賴當時系爭房地旁之兒八用地，在未來將開發成為兒童遊樂場，供全家休憩使用，而買受系爭房地作為住所，已與家人長住於此迄未中斷。詎料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嚴重破壞個人與家庭生活信賴，聲請人因此喪失近用兒八用地將設之兒童遊樂場(下稱兒八兒童遊樂場)之可能性。原本清幽之生活環境亦因居住人口大增而受破壞，造成生活福祉嚴重下滑，可預期系爭房地客觀價值將受貶損，對聲請人財產權造成直接損害，系爭房地在兒八兒童遊樂場旁，為都市計畫法保護規範之範圍所及。聲請人住所因前方有兒八用地，每日均受充足的陽光照射，採光十分良好，庭院植物欣欣向榮，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成為第二種住宅區，將遮擋聲請人之日照，影響生活品質，侵害聲請人日照權，縱未達侵害日照權程度，亦侵害聲請人住所之採光及視野等重要之法律上利益。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5項公共設施(下稱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都市計畫應為無效。
　㈡系爭都市計畫是併同市地重劃一同發布，市地重劃亦以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之基礎辦理，系爭都市計畫既已發布生效，即可能以第二種住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建築房屋，則聲請人之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之利益，均有因兒八用地變更第二種住宅區後經建築住宅而受損害，系爭都市計畫違法所造成之危害，將陷於難以回復之狀態。另為防止公共設施用地違法限縮損害公共利益，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
　㈢考量兒八用地目前仍然屬於空地狀態，若本件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部分，僅僅使兒八用地繼續維持現有狀態而已。為避免未來可能發生他人在兒八用地建築房屋情事而無從回復所受之損害，有暫時停止適用之必要性，合乎比例原則。
　㈣並聲明：於本案判決確定前，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之部分。
三、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就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0.21公頃)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部分有爭執。惟查，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係坐落於兒八用地外隔4公尺寬人行步道之第二種住宅區，桃園市政府考量兒八用地、公二用地、市二用地、市四用地及部分人行步道用地自68年劃設迄今仍多未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無助實質提升環境品質，且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公共設施服務性質相近，依該案檢討變更原則，評估整體開發之財務可行性及維持周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及開放空間，採跨區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集中取得，並將公二用地開闢為1.95公頃之大型公園供周邊居民使用，亦距離聲請人所有系爭房地僅約30公尺，已兼顧公共利益與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難謂系爭都市計畫之適用及執行，損害或將損害聲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㈡聲請人主張其財產權、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因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而受損害。然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後，於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房屋，仍須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9條之1(有效日照)規定辦理，另該住宅區與周邊鄰地間已有間隔距離，分別為8公尺、9公尺寬之計畫道路及4公尺寬之人行步道，且未來臨接計畫道路如未達15公尺，仍須依規定至少退縮3.5公尺建築，系爭都市計畫之執行不致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聲請人所指財產利益及眺望之利益，應屬反射利益，難認繼續執行系爭都市計畫將造成聲請人法律上利益之重大損害，更不會存有刻不容緩之危險。
　㈢倘系爭都市計畫暫時停止適用，將造成桃園市第47期桃園區中平市地重劃區(下稱中平重劃區)2.31公頃之市地重劃開發期程延宕，影響大眾公共利益及土地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惡化當地都市發展，更不利公共利益之維護。
四、本院查：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法，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依本章規定，以核定都市計畫之行政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宣告該都市計畫無效。」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於爭執之都市計畫，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可知，立法者考量都市計畫之適用或執行，可能對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之權利或公益造成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而行政法院審理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未必能即時以本案判決予以防止，權衡相關利益之結果，可能有必要於本案判決前，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都市計畫，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以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乃參酌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第6項規定，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規定專門適用於都市計畫之保全程序；是依此規定聲請者，其要件有三：⑴限於爭執之都市計畫；⑵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⑶行政法院認為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因此，如聲請人想要防免之損害係來自都市計畫實施後之各執行措施，應視該措施之性質屬行政處分與否，分別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或第298條規定尋求暫時權利保護，至於在各該聲請程序中可以或甚至必要就所依據之都市計畫為附帶審查，則屬另一問題。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2項規定準用同法第295條至第297條、第298條第3項、第4項、第301條及第303條之規定可知，此一專門適用於都市計畫之保全程序，性質上屬同法第298條第2項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且依所準用之第301條規定：「關於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非有特別情事，不得命供擔保以代釋明。」可知，聲請人就其所為之請求(即爭執之都市計畫)及原因(即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必須提出可供法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准許。
　㈡都市計畫保全程序制度之目的，既在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得於必要時，定本案訴訟終結前之暫時狀態，則行政法院對聲請事件的事實為概括審查，認大致可信後，應自法律觀點，就本案勝訴可能性予以審查。如審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不合法或無理由時，則即與前揭爭執之都市計畫，或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之要件不符；反之，如審查結果預期本案為起訴合法且有理由時，即本案勝訴之可能性較高，且有保全之原因時，為顧及有利於聲請人之本案裁判之效力及可實現性，而暫時之規制已不可拖延時，即得作成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然而，如果個案中，因特別原因，例如必須經過繁瑣的證據調查，始得認定與聲請事件相關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時，則准許或不准許聲請，所可能發生的後果之間的利益衡量，便成為重要之考量因素，此際應比較未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勝訴，及作成保全處分但本案可能敗訴之結果，而作成保全處分對聲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保護，應明顯超越不作成保全處分所侵害之利益及所保障之公益時，始得作成保全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經查，監察院於101年12月針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提出「逾數十年不取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究應如何解決」問題，相對人於102年11月擬具「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檢討變更事宜。爰此，桃園市政府依據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規定及相對人所頒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藉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有所調本院111年度都訴字第3號卷附「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第一章緒論可參(該案卷一第42、43頁、本院卷第441、442頁)。因前開計畫案之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為確保都市計畫確實可行，乃分階段報由相對人核定後再發布實施，其中關於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係與公園用地(公二)納入整體開發範圍併同開闢取得，尚待桃園市政府完成市地重劃相關前置作業。嗣中平重劃區重劃計畫書經相對人113年1月25日臺內地字第1130003971號函原則同意後，桃園市政府再辦理系爭都市計畫，復經相對人核定在案，亦有系爭都市計畫書可參(系爭都市計畫書第55頁、本院卷第413頁)。
　㈣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定5項公共設施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的強行規範，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規定，依同法第158條規定，系爭都市計畫應為無效。惟按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衡以前揭規定之立法目的應在於都市居民生活品質之維持有賴建築物周邊諸多公共設施之設置，而公共設施負擔承載及供給能力有限，其中尤以前開5項公共設施更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布置之必要，因此除有特殊情形外，容任都市土地作高強度之使用，將可能對人民居住環境及城市景觀帶來負面之影響。惟如都市計畫具有特殊情形之正當理由，縱其占用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低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10，即不能指為違法，因此該條規定並非絕對的強行規範。查系爭都市計畫書說明，5項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後合計面積為45.24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3.28％)有低於計畫面積10％之情形。惟系爭都市計畫區其他實質可提供運動休憩使用之空間或設施(類5項公共設施)加計後面積合計55.96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4.31％)，增加1.03％之服務水準。計畫區內非都市發展用地包括農業區及河川區，占計畫區總面積約51.91％。以都市發展用地面積檢討，前述類5項公共設施約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664.25公頃之8.42％，已近10％。本次檢討考量公二用地及兒八用地多未取得且尚未開闢，無助實質開放空間服務機能，又兒八用地鄰近公二用地，其服務性質相近，爰依本案檢討原則及檢討變更調整策略，變更兒八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並以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取得及開闢大面積之公二用地，以提升公共設施實質服務之效益。雖減少0.21公頃未開闢之兒八用地，但可增加取得及實際開闢1.33公頃之公二用地等情(系爭都市計畫書第64頁，本院卷第421頁)，則聲請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違反都市計畫法第45條，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8條及第10條，依同法第158條規定，應為無效一節，尚需經本案訴訟中調查審理確認系爭都市計畫有無都市計畫法第45條所指之「特殊情形」。另系爭都市計畫之擬定程序是否合法、有無違反上位法規範及上位計畫、相對人所為利益衡量有無瑕疵之釐清，又有無參酌計畫人口密度、自然及生活環境，作有系統、具前瞻性之合理配置等節，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尚不足認定其聲請停止適用部分，有獲較高勝訴可能性，仍待繁瑣的證據調查，始得認定。
　㈤聲請人復主張系爭都市計畫發布生效後，即可能以第二種住宅區方式進行使用，於兒八用地建築房屋，降低系爭房地之生活品質，其客觀價值將受貶損，損害聲請人之財產權；另因兒八用地建築房屋，對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眺望之利益等權利與法律上利益所造成之損害，亦將陷於難以回復之狀態云云。然聲請人亦自承兒八用地仍為空地，可見兒八用地目前並無建築房屋等實際利用，聲請人亦未釋明該用地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築房屋，而建築房屋之規模恐造成系爭房地之生活品質下降，導致其客觀價值貶損，且該客觀價值之貶損已達重大損害之程度或會發生如何急迫之危險；至聲請人主張其日照權、財產利益、日照利益或眺望之法律上利益亦因此受損害，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亦核因兒八用地目前未建築房屋，亦未見在可預期之特定時間將建築房屋，則聲請人目前於系爭房地居住生活之日照、眺望、景觀等現狀，顯無發生變化，亦無可能即刻受影響，應無防止重大損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至明。
　㈥至聲請意旨主張，為防止公共設施用地違法限縮造成公共利益受損害，有必要暫時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將兒八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用地之部分，惟系爭都市計畫適用縱有發生因公共設施用地限縮，而致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然此亦不致發生如不即時保護，將無從或難以執行實現其於本案所欲保護之公共利益而有保全之必要，故亦無急迫情事。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停止適用系爭都市計畫，核與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0第1項所定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都市計畫之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東昇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